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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水利职工技术协会

理事会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理事会落实管理和有效运行，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及章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协会设立理事会，理事从会员代表中选举产生，人数一

般不超过会员代表总数的 1/3，理事会任期为 5 年。公职人员兼任职

务须按有关规定报批。

第三条 理事会为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，在会员代表大会闭

会期间，按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协会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。

第四条 秘书处负责对接理事，保障理事履职信息及工作条件，

做好会议保障服务。

第五条 理事应当忠实履行职责，维护协会利益、禁止谋私，利

益关联事项需主动回避。

第六条 会长为当届理事会第一责任人，按照协会章程规定的职

权和理事会授权开展工作，保障理事履职权利。理事会会议一般由会

长召集和主持，特殊情况可书面委托副会长或秘书长主持。

第七条 理事会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

理事会会议需提前通知全体理事、监事，重要议题应当听取党组

织意见。参会理事须达三分之二以上，决议经参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

表决通过方可生效。理事可书面委托他人参会表决。会议实行一人一

票、集体审议，会后形成会议纪要，经会长、监事签字确认，向全体

会员公示并存档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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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理事人员发生变动，要做好档案记载并及时向全体会员、

监事、秘书处通报，确保身份有效、名单准确。理事名单应在协会网

站等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布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